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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屆第 2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 19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助產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四條、第十

二條及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案 

口頭報告 

 

   

 

 

 

 

 

 

 

 

報告人：衛生福利部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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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針對行政院「助產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

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顏寬恒等 17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四條、第十

二條及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召開審查會

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以下謹就委員提

案版本提出報告，期望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指教。 

壹、 修正條文重點 

一、 行政院「助產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為加強助產人員管理並符實際運作需要，以

提升助產人員之照護品質，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共修正 7 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配合組織修編，修正中央主管機關名稱為

「衛生福利部」。 

(二) 增訂助產人員執業處所，包含產後護理機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以及執業

機構間支援或事先報准不受限制之規定。 

(三) 增訂助產機構停業期間及辦理歇業期限之

規範。 

(四) 配合直轄市改制及因應未來行政區域可能

調整，增訂助產人員公會於行政區域調整前

已成立者，不受一區一會之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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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重點 

現行助產人員僅限於緊急且未固定排班，以

及經事先報准情形，始能於產後護理機構執業。

然助產人員之業務包括從產前、接生到產後母嬰

之照護，為對婦女之連續性完整照護，若未能在

產後護理機構執業，將影響機構照護品質，爰擬

具「助產人員法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產後護理機構新增為

助產人員執業處所，及執業機構間支援或事先報

准之規定，以強化管理並符合實務需要；併同將

現行條文移列並配合修正相關處罰規定。 

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為提供孕產婦連續性之完整照護，將產後護

理機構新增為助產人員執業處所，以及增訂助產

人員執業機構間支援或事先報准之規定，以強化

管理並符合實務需要。與行政院版之修法精神及

方向一致。爰本修法提案應可同意。 

三、 委員顏寬恆等 17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四條、

第十二條及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一)行政院衛生署已於 102年 7月 23日改制為衛

生福利部，爰建議修正第四條之中央主管機

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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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助產人員兼具護理人員者重疊性高，有

得就其所具資格依各相關法律規定辦理執業

登記之需求，宜在法律上明訂助產人員執業

處所，爰建議修正第十二條之助產人員執業

處所，增訂照護產後需護理之婦產及嬰兒之

產後護理機構、坐月子服務機構，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以及增訂助產人

員支援及事先報准之規定，以符實際需要並

加強管理。 

(三) 在立法上，不宜長期讓因縣市合併後已消失

之行政區域內之助產人員公會仍冠以原行政

區域名稱，爰建議於第四十五條增訂第二項，

限定已消失之行政區域內之助產人員公會最

遲應自本法修正施行起至下屆理監事任期屆

滿前完成更名。 

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已修正第四條條文，

將「行政院生署」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二) 針對建議於第十二條第二項增列「助產人員

兼具其他醫事人員執業資格者，得依各該相

關法律規定辦理執業登記。」，意見如下: 

1. 本部已整合並依據各類醫事人員法於102年7

月1日訂定發布「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

育辦法」，於第1條已載明係依相關醫事人員



5 
 

法規之授權擬訂，其中包括助產人員。 

2. 另依該辦法第11條第1項業明定具有多重醫

事人員資格者，得依其多重身分同時辦理執

業登記。基於相關授權辦法中已明訂且考量

與各醫事人員法令規定之一致性，建議不予

增列該項。 

(三) 針對建議於第十二條第三項，助產人員執業

登記處所增訂產後護理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以及增訂執業機構間之

支援或事先報准，不在此限之規定，符合實

務需要，有助助產人員管理與提升照護品質。

爰本修法建議應可同意，惟其中建議增訂助

產人員執業於「坐月子服務機構」乙項，意

見如下: 

1. 「坐月子服務機構」非屬由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之機構，且非法定名稱，又其所提供

之服務項目係向地方主管機關(商業科)辦

理營利事業登記，與現行產後護理機構型態

不同。 

2. 為維護產後需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照護，本

部自 101 年起，要求地方政府衛生局以清查

並輔導轄內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

構為首要目標。如助產人員執業處所增訂坐

月子服務機構，恐有誘發業者朝坐月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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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發展或不願轉型產後護理機構之疑慮，

為達政策方向一致性，建議刪除「坐月子服

務機構」乙項。 

(四) 針對助產公會之行政區域名稱，建議於第四

十五條增訂第二項，該項前段增列「助產人

員公會於行政區域調整變更前已成立者，不

受前項限制」，尚符實務管理需要，並與醫

師法、藥師法、護理人員法對於公會之區域

規定一致，爰該部分應可同意。惟該項後段

增列「但最遲應自……本法修正施行起，至

下屆理監事任期屆滿前完成更名。」，為利

全國各類醫事人員之管理，建議助產人員與

其他各類醫事人員法等規定一併處理。 

參、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有關法律案

及相關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本人在此敬致謝

忱。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